

附：2025版

兽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术成果认定标准

学位论文校外盲审通过但结果不全为优秀者，学术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方可申请学位。

1.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在CNS主刊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或以第一作者（含排序前三的共同第一作者）在我校认定的G1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或G1期刊（除Microbiome、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和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送审后，有评审意见比较良好，给予rebuttal机会的第一作者（排序第一，不含其他排位的共同第一；由课题组评估并由导师和学生签署同意送审及成果归属说明后），也可以申请。
（2）以第一作者（含排序前三的共同第一作者）在我院认定的院级A刊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或院级A刊有被要求revise的第一作者（排序第一，不含其他排位的共同第一；由课题组评估并由导师和学生签署同意送审及成果归属说明后），也可以申请。
（3）以第一作者（排序第1）在我院认定的院级高质量期刊B（院级B刊）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
（4）以第一作者（排序第一）在中科院生物/医学大类二区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2篇。

2.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项（第1完成人；或前2名且导师排名第1），并转化经费额度在40万元以上；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并以第一作者（排序第一）在中科院生物/医学大类二区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并转化经费额度在40万元以上；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并转化经费额度在100万元以上。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3.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持证书者）；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前5名、二等奖前3名）。
学术成果署名要求：学术成果必须是研究生攻读相应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正式（或在线）发表（其中SCI论文正式接收的电子邮件，经导师签名确认后，视同发表），成果必须遵守学术诚信要求，并且内容与申请者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相关。论文必须是导师或导师团队成员为通讯作者的学术研究论文（不含综述）。论文期刊分区以发表当年为准，且投稿当年不是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期刊。

附：2025版
兽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术成果认定标准

学位论文校外盲审通过但结果不全为优秀者，或校内评审结果为通过者，学术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方可申请学位。
1. 以第一作者（排序第1）在中科院生物/医学大类三区及以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或在G1期刊（排序前5）、院级A刊（排序前4）、院级B刊（排序前3）发表学术论文1篇；或中科院生物/医学大类二区期刊及以上（排序前2）发表论文2篇。
2.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持证书者）；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前10名、二等奖前7名）。

3.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件（第1完成人；或前2名且导师排名第1）。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4.制定国家标准1项（前3名，除导师外）或行业/地方标准1项（前2名，除导师外），包括标准颁发之前的批件，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学术成果署名要求：学术成果必须是研究生攻读相应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正式（或在线）发表，（其中SCI论文正式接收的电子邮件，经导师签名确认后，视同发表），成果必须遵守学术诚信要求，并且内容与申请者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相关。论文必须是导师或导师团队成员为通讯作者的学术研究论文（不含综述）。论文期刊分区以发表当年为准，且投稿当年不是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期刊。

附：2025版
兽医博士学术成果认定标准

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校外盲审通过但结果不全为优秀者，学术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方可申请学位。
1.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第1完成人；或前2名且导师排名第1），并转化经费额度在40万元以上；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并以第一作者（排序第一）在中科院生物/医学大类三区及以上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并转化经费额度在40万元以上；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并转化经费额度在100万元以上。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2.制定国家标准1项（前2名，除导师外）、行业/地方标准1项（第1名；或前2名且导师排名第1），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3.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持证书者）；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前7名、二等奖前5名）。
4.作为主要贡献者获批一类或二类兽用制品证书（含正式证书颁发之前的批件），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5.论文相关内容完成省级及以上成果鉴定（第1完成人；或前2名且导师排名第1），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6.在学校认定的国家级学科竞赛中获奖（团队特等奖前2名、一等奖第1名，或个人一等奖及以上）；或在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大赛、兽医教指委组织的竞赛中获奖（团体一等奖第1名或个人一等奖及以上），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7.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在我校认定的G1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或G1期刊（除Microbiome、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和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送审后，有评审意见比较良好，给予rebuttal机会的第一作者（排序第一，不含其他排位的共同第一；由课题组评估并由导师和学生签署同意送审及成果归属说明后），也可以申请。
（2）以第一作者（含排序前三的共同第一作者）在我院认定的院级A刊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或院级A刊有被要求revise的第一作者（排序第一，不含其他排位的共同第一；由课题组评估并由导师和学生签署同意送审及成果归属说明后），也可以申请。
（3）以第一作者（含排序第1和第2共同第一作者）在院级B刊上发表论文1篇；
（4）以第一作者（排序第1）在中科院生物/医学大类二区期刊及以上期刊上发表论文1篇。
学术成果署名要求：学术成果必须是研究生攻读相应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正式（或在线）发表或获得（其中SCI论文正式接收的电子邮件，经导师签名确认后，视同发表），成果必须遵守学术诚信要求，并且内容与申请者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相关。论文必须是导师或导师团队成员为通讯作者的学术研究论文（不含综述）。论文期刊分区以发表当年为准，且投稿当年不是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期刊。

附：2025版
兽医硕士学术成果认定标准

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校外盲审结果不全为优秀者，或校内评审结果为通过者，学术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方可申请学位。
1.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持证书者）；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持证书、二等奖前9名）。
2.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件（第1完成人；或前2名且导师排名第1）。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3.参与获批一类或二类兽用制品证书（含正式证书颁发之前的批件），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4.制定国家标准1项（前3名，除导师外）或行业/地方标准1项（前2名，除导师外），包括标准颁发之前的批件，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5.参与完成的省级及以上成果鉴定（前4名，除导师外），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6.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创业大赛奖项或兽医教指委组织的竞赛中获奖（团队特等奖前3名、一等奖前2名、二等奖前1名，或个人三等奖及以上），相关证明材料需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7.以第一作者（排序第一）在SCI期刊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篇；或在G1期刊（排序前5位）、院级A刊（排序前4位）、院级B刊（排序前3）发表学术论文1篇；或中科院生物/医学大类二区及以上（排序前3位）发表学术研究论文2篇。
学术成果署名要求：学术成果必须是研究生攻读相应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正式（或在线）发表或获得（其中SCI论文正式接收的电子邮件，经导师签名确认后，视同发表），成果必须遵守学术诚信要求，并且内容与申请者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相关。论文必须是导师或导师团队成员为通讯作者的学术研究论文（不含综述）。论文期刊分区以发表当年为准，且投稿当年不是中国科学院《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期刊。
